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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v按照《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和

“材料审查+遥感调查与测评+实地考察+社会调

查”的复查工作时间任务具体要求，2022年12

月底前完成复查工作相关资料数据的收集及上

报工作，2023年6月底前完成省级复查相关工作，

2023年12月底前完成国家复查相关工作。



（一）生态宜居

二、具体任务

1．城市绿地率≥40%

2．城市绿化覆盖率≥41%

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

平方米

4．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

半径覆盖率≥85%

5．万人拥有绿道长度≥1.0

公里，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

盖率≥60%

6．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

数≥1个

7．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达

到100%

8．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达

标

（二）健康舒适

1．城市林荫路覆盖率≥70%

2．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80%

3．立体绿化实施率≥10%

4．园林式居住区（单位）达

标率≥50%



（三）安全韧性

1．建成区蓝绿空间占比≥43%

2．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

达到100%

3．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达到

100%

（四）风貌特色

1．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

率达到100%

2．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护

率达到100%

3．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达

到100%



•（2022年9月20日前）
宣传动员阶段

三、时间安排

组织实施阶段

迎检验收阶段

•（2022年11月20日前）

•（2023年11月30日前）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 （二）强化组织领导

    建设园林县城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我县园林绿化水平

的任务要求。各单位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

建设的政治责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

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扎实做好

园林县城复查工作，切实有序推进城镇园

林绿化高质量发展。

    为确保复查工作圆满完成，我县成立

了县长任组长，分管市政园林工作副县长

为副组长，县财政局、县公安局、县人社

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水利局、

县文旅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林业局、县

融媒体中心、县东湖公园服务中心、县市

政园林服务中心为成员单位的县国家园林

县城复查工作领导组。



（三）强化协调配合

    国家园林县城复查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时间紧、

任务重、标准高，各单位要积极履职尽责，加强协调联

动，及时全面完整报送相关资料数据；加大财政经费保

障力度，领导组办公室要统筹抓好资料数据的核查、汇

总、整理及统一装订等工作；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工作举

措落实，形成工作合力，认真开展问题整改，确保各项

目标任务高标准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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